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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一、○二○六花蓮地震融資保證專案貸款要點 

二、○二○六花蓮地震融資保證專案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
三、○二○六花蓮地震融資保證專案貸款信用保證切結書 
 

主旨：為協助花蓮地震受災企業取得重建資金，授信單位依據經濟部中小企

業處「○二○六花蓮地震融資保證專案貸款要點」辦理之授信，得依

本基金「○二○六花蓮地震融資保證專案貸款信用保證要點」移送信

用保證，自即日起實施，請查照並惠轉貴屬分«單位»配合辦理。 

說明： 

一、依據本基金 107 年 3 月 13 日第 14 屆董事會第 2 次臨時常務董事會議

決議暨經濟部 107 年 3 月 15 日經授企字第 10720001160 號函辦理。 

二、謹就旨揭保證要點重點摘要如下： 

(一)信用保證融資總額度(第三點) 

本信用保證融資總額度以行政院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金提撥20億元

之十倍為限，即 200 億元。 

(二)信用保證對象及限制(第四點) 

1.信用保證對象 

符合貸款要點第六點之受災企業及第八點之(五)保證適用範圍規

範之企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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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信用保證限制 

授信單位於授信時，知悉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不得移送信用保證： 

(1)企業或其關係人使用票據受拒絕往來處分中，或知悉其退票尚

未辦妥清償註記之張數已達應受拒絕往來處分之標準。 

 (2)企業或其關係人之債務，有下列情形之一： 

○1 債務本金逾期尚未清償。 

○2 尚未依約定分期攤還，已超過一個月。 

○3 應繳利息尚未繳付，延滯期間已超過三個月。 

上述關係人係指負責人、負責人之配偶、負責人擔任負責人之關

係企業及負責人之配偶擔任負責人之關係企業。 

(三)信用保證之授信(第五點) 

本項貸款信用保證之貸放利率、融資種類、每一企業貸款額度、融

資期限及償還方式、擔保條件等，悉依貸款要點相關規定辦理。 

本項貸款保證額度係單獨計算，不受本基金對同一企業保證融資總

額度上限之限制。 

(四)信用保證之動用及成數(第六點) 

本項信用保證限新貸，借新還舊貸款不予保證，貸款額度得一次或

分次動用，不得循環動用。信用保證成數如下： 

1.短、中期週轉融資：一律九成。 

2.資本性支出融資：一律十成。 

(五)保證手續費(第七點) 

保證手續費免向受災企業計收。 

 

 

 



 

 

 

(六)申請期限(第十六點) 

中華民國 107 年 6 月 30 日止，移送信用保證案件以傳送本基金之日

為準。 

(七)信用保證之停止受理(第十七點之(五)) 

有下列情形之一時，本基金得通知金融機構暫停移送本信用保證： 

1.本信用保證總額度額滿時。 

2.逾期保證餘額加計代償餘額達 10 億元時。 

3.金融機構如有不當利用本信用保證時。 

三、為利授信單位辦理本項信用保證業務，隨函檢送「○二○六花蓮地震

融資保證專案貸款信用保證切結書」，亦得逕自本基金官網\金融機構

版\信保業務\特別保證\災害復舊融資保證專區下載使用。 

 

正本：各簽約金融機構 
副本：經濟部、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銀行局、中央銀行業務局、中央銀行金融業務檢查處、

中華民國銀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、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聯合社(均含附件) 
本基金資訊運用暨風險管理處、本基金簡保部、本基金專審部、本基金中部服務中心、
本基金嘉南服務中心、本基金高屏服務中心、本基金花東服務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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